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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

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与成都市新津区政府签订的《成都邓双环保发

电厂配套设施提升协议》，建设环保发电厂科普教育基地，并结合公司发展需

要，公司拟投资并设立参股子公司“四川海诺尔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1 幢 1 单元 12 层

1201”；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200 万元（持股比例 10%），成都

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 20%），四川海诺尔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400 万元（持股比例 70%）。经营范围：科普宣传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企业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资源循

环利用服务；业务培训；品牌管理。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结果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第二条相关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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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 30%以上。” 

《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问答》第十条规定：“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增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挂牌公司新设参股子公司或向参股子公司增资，若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2020 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174,604,392.35 元，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710,874,175.82 元。公司本次出资为 200

万元，全资子公司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出资为 400 万元，合计占

公司 2020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约 0.28%，故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长骆毅力、董事

骆的、董事何泽荣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需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注册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结果为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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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四川海诺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 42 号新时代广场 17 楼 A2 单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 42 号新时代广场 17 楼 A2 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骆毅力 

实际控制人：骆毅力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餐

饮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 

关联关系：四川海诺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 5-6 组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文山村 5-6 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泽荣 

实际控制人：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垃圾灰渣

资源化利用；灰渣销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保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关联关系：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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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海诺尔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1 幢 1 单元 12 层 1201 

经营范围：科普宣传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企业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业务培训；品牌管理。（具体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审核结果为准）。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四川海诺尔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1,400 万元 现金 认缴 70% 

成都邓双海诺

尔环保发电有

限公司 

400 万元 现金 认缴 20% 

海诺尔环保产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0 万元 现金 认缴 10%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投资并设立参股子公司“四川海诺尔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1 幢 1 单元 12 层

1201”；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200 万元（持股比例 10%），成都

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 20%），四川海诺尔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400 万元（持股比例 70%）。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邓双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与新津区政府

签订的《成都邓双环保发电厂配套设施提升协议》，并结合公司发展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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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可能

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预期目标与未来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的风险。

公司将不断完善内控制度与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发展及业务拓展需要，将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和

综合实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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